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文件要求，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

盛集团”或“公司”）A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健盛集团拟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4号）核准，健盛集团于 2016 年 3月完成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70,5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212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1,946,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57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5,376,000.00 元。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6〕63 号）。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中管理。 

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额 项目实施主体 

1 
年新增 6,000万双棉袜

智慧工厂技改项目 
30,000.00 30,000.00 杭州健盛袜业有限公司 

2 
年新增 5,200万双丝袜

生产线技改项目 
15,000.00 15,000.00 浙江健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额 项目实施主体 

3 
年新增 6,000万双丝袜

生产线项目 
25,000.00 25,000.00 浙江健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 

4 
“健盛之家”贴身衣物

O2O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1,000.00 30,194.60 浙江健盛之家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101,000.00 100,194.60 -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874,343,382.90 元，其

中 200,000,000.00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600,000,000.00元用于购买低风

险理财产品，实际募投项目使用金额为 74,343,382.90 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

额为 111,032,617.10 元，募投项目实际剩余金额为 911,032,617.10 元，募集资

金使用及募投项目实际剩余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进展  

 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募投项目 

实际使用金额  

 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购买低风险 

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  

1 

年新增 6000万

双丝袜生产线项

目 

已开始

未完成  
250,000,000.00 71,035,897.92 50,000,000.00 

        

100,000,000.00  

         

28,964,102.08  

2 

年新增 5200万

双丝袜生产线技

改项目 

未开始  150,000,000.00 - 50,000,000.00 

        

100,000,000.00  

                   

-    

3 

“健盛之家”贴

身衣物 O2O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 

已开始

未完成  
300,000,000.00 3,307,484.98 50,000,000.00 

        

200,000,000.00  

         

46,692,515.02  

4 

年新增 6000万

双棉袜智慧工厂

技改项目 

未开始  285,376,000.00 - 50,000,000.00 

        

200,000,000.00  

         

35,376,000.00  

 合计  985,376,000.00 74,343,382.90 200,000,000.00 600,000,000.00 111,032,617.10 

二、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具体情况 

（一） 原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原募投项目为杭州健盛袜业有限公司年新增 6,000 万双棉袜智慧工厂技改

项目，总投资额 30,000.00万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26,500.00万，铺底流动资

金 3,500.00 万元。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尚未开展年新增 6,000 万双棉袜智

慧工厂技改的募投项目，目前该项目闲置资金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5,000 万，用于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金额为 20,000 万，该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余额为 3,537.60 万元,该项目实际募集资金余额为 28,537.60万元。 

尚未开展的原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建设地点 实施主体 

年新增 6,000万双棉

袜智慧工厂技改项目 

30,000.00 28,537.60 
杭州市萧山开发区金一路

111号 
杭州健盛袜业有限公司 

（二）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扩大公司产能，提升公司盈利

水平，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

拟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杭州健盛袜业有限公司年新增 6,000 万

双棉袜智慧工厂技改项目变更为杭州乔登针织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万双高档棉

袜智慧工厂迁、建项目。 

拟变更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建设地点 实施主体 

年产10,000万双高档

棉袜智慧工厂迁、建

项目 

52,000.00 28,537.60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

区块机场路以北，规划北

辅路以南，高新十路以东 

杭州乔登针织有限公司 

（三）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因说明 

原募投项目实施地址为杭州市萧山开发区金一路 111号，总投资 30,000.00

万元，其中新增投资 26,500.00 万元，新增流动资金 3,500.00 万元。经济效益

分析，项目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32,400.00 万元，利润总额为 7,569.00万元，

年税收 4,500.00万元，全部投资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0.55%，投资回收

期(不含建设期 2年)为 4.03年。 

鉴于健盛集团子公司杭州乔登针织有限公司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

块机场路以北，规划北辅路以南，高新十路以东地区取得了一块总面积为 39,567



㎡的土地使用权，经充分考虑，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未来发展规划，为使公

司位于浙江杭州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得到更有效的整合，便于集中建设、管理和运

营，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年新增 6,000万双棉袜智慧工厂技改项目”变更为“年

产 10,000 万双高档棉袜智慧工厂迁、建项目”，即在转移杭州乔登针织有限公

司及杭州健盛袜业有限公司年产约 6,000万双高档棉袜产能的基础上，另新增年

产 4,000 万双高档棉袜的项目。此次变更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产能，提升公司盈利

水平，充分保证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拟变更募投项目总投资为 52,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 28,537.60 万元，

其余以自筹资金投入。经济效益分析，项目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54,000.00

万元，利润总额为 7,721.00万元，年税收 5,835.00 万元，全部投资所得税后财

务内部收益率为 19.3%，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 2年)为 4.26年。 

三、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影响 

本项目为建设年产 10,000 万双高档棉袜智慧工厂技改项目，将引进国际先

进的棉袜机、全自动电脑缝头机和定型机设备，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物联网技

术和机器人设备的运用，建设符合“工业 4.0”要求的智慧工厂。该项目将有效

降低劳动强度，减少用工数量，提高劳动效率，从而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现

有工艺生产水平，搭建高档棉袜产品制作平台，进一步提升企业棉袜产品品质，

提升品牌附加值，巩固和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公司棉袜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该项目投资建设完成后，将具备较好的经济效益且有较大的社会效

益，能够作为传统行业升级改造的典范，引领并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发展。 

四、 公司决策所履行的程序 

    1、健盛集团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项目实施主体。 

2、健盛集团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表如下意见：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违反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及发展规划，程序合法有效，有利于提高公司竞争力水平，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3、健盛集团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整体行业环境变化趋势

及公司的发展战略，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健盛集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整

体行业环境变化趋势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执行公司发展战略，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均已发表同意意见，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杭州健盛袜业

有限公司年新增 6,000 万双棉袜智慧工厂技改项目变更为杭州乔登针织有限公

司年产 10,000 万双高档棉袜智慧工厂迁、建项目的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廖卫江                 徐 飞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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